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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法律、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内的发展现状方面，加深双方各自的认识与理解，将显得越来越重要
和必要。
在此意义上，作为其在联邦德国从事内容广博而卓有成效的学习及研究的见证人与咨询人，为这位和
我有着许多私交(可追溯到1982年)的专著作者，出据一份关于对这一特别庞杂与艰深的题材所作出的
准确阐述而必要的学术及专业资格鉴定，是责无旁贷的。
这
本书的内容既涉及了战后欧洲宪法史及经济法史起点的背景，也涉及了共同体现存的和正在变化中的
诸多权限和各执行机制。

　　本书为那些热心和致力扩大中国与欧洲各国之间，尤其是和德国之间的人文、政治、法律与经济
关系的人士，传达有利于双方了解的必要知识。
此外，作者对欧洲新的法制和宪法状况的权威性阐述也使本书能为欧中人民交往及国民经济运行实践
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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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1950．6．20  谈判(六国)。
　　1950．8  丘吉尔倡议组建欧洲军。
　　1950．9  美国在北约理事会上建议重新发展德国武力。
　　1950．10．24  戴高乐“政治联盟”主张：建立成员国政府间的政治联盟，决策机构为成员国首脑
理事会，决定以协定的形式作出，在外交、经济、文化和国防方面协调。
荷兰外长贝因提出“贝因计划”。
“斯帕克报告”提议组建一支“欧洲军”。
　　1951．4．18  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及意大利6国共同签署关于建立煤钢共同体的《
巴黎条约》。
条约由100条正文、3个附录、3个议定书和1个关于过渡期的协定构成。
高级机构：共同议会；评议监督机关：有78名议员由成员国议会选定。
特别部长理事会，协调经济政策，以一致或特定多数通过高级机构的决定。
重大事项须经理事会同意。
法院：7名法官，保证、监督《巴黎条约》的实施，审查高级机构所作决定，对违反条约的诉讼进行
审理。
　　1951，6，19  北大西洋公约缔约国就缔约一方派至缔约另一方领土的军队的地位，在伦敦签署了
一项总协定。
美国继比利时、法国、挪威之后交存了该协定的批准书，于是该协定于1953年8月23日生效。
原签署国除上述4国外，还有加拿大、英国、荷兰、卢森堡、丹麦、冰岛、葡萄牙及意大利共12国。
本协定对得到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承认的、表示服从理事会所决定条件的北大西洋公约各成员国开放
。
根据这一条件：土耳其与希腊于1954年，西德于1963年分别被批准成为该协定的参加国(第18条)。
该协定所指的军队，当然是为了执行公务目的而进驻北大西洋公约区域的军队(第1条)。
协定对军队进驻的目的没有作出任何明文规定，因此，这进驻不局限于实现公约的目的(对武力进攻实
行共同防御)，也有可能是为了镇压叛乱。
该协定除前言外，正文共有20条，主要是规定驻军的组成人员、文职人员及其家属的地位(特别是关上
述人员的特权与豁免)，还规定了向他们提供必要的物品及服务等内容。
该协定原则上规定，对受派遣国军法管辖的人，派遣国与接受国双方都拥有审判权，当派遣国与接受
国的刑事审判权出现冲突情况时，则采取分工方式。
例如，当军队的成员及随军人员的犯罪行为触犯派遣国或接受国任何一方的法令时，管辖权专属于其
中的一国；当触犯两国法令并出现管辖权的冲突时，派遣国拥有行使关于下列事项的管辖权的优先权
利：(一)单纯对于派遣国的财产或安全的犯法行为或单纯对部队人员或文职人员或家属的人身或财产
的犯法行为。
(二)因履行职务而作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所发生的犯法行为。
对于任何其他犯法行为，接受国应有行使管辖权的优先权(第7条)。
这被称为北大西洋公约方式，为此后缔结有关军队地位的许多协定提供了先例。
关于民事审判权方面，除军队成员执行公务的场合外，派遣国不得要求任何豁免(第8条)。
此外还规定了：有关军队成员、文职人员及其家属的出境和入境(第3条)；为他们提供必需品及服务
等(第9条)；免除捐税，包括免除关税(第10、11条)；围绕协定的解释与适用而产生争端的解决程序(
第16条)。
该协定还为有关当事国在战争中重新研究和修改协定作了规定，特别是为重新研究与修改管辖权留有
余地。
另外，还值得提出的是，该协定是第一次把军队审判权扩大到特定平民的多边条约。
　　1952．5．27  六国签署《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但遭1954年法国国民议会的否决。
　　1952，8，10  煤钢共同体的执行机关，高级委员会，在法国让，莫奈的领导下，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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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9．10  煤钢共同体各方外长委托煤钢共同体共同议会起草《欧洲政治联盟条约》，后者的
工作于1953年3月完成。
　　1952．12．—1953．2  两份备忘录要求：加快经济一体化。
　　1953．2．10  建立煤碳、铁矿和废钢材共同市场。
　　1953．5．1  建立钢材共同市场。
　　1954．8．30  《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及与相关的《欧洲政治联盟条约》均在法国国民议会遭到否
决。
　　欧洲防务集团EuropeanDe~nseCommuniW(EDC)是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6
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组织的有关共同防务的超国家机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西欧国家，为了保持独自的防务地位不得不相互合
作。
因此，必须共同重新武装西德，但为了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元凶德国的军事威胁，又需要使之完全欧
洲化。
与苏联集团严重对立的美国，希望包括西德在内的欧洲进行共同防务。
西欧这6个国家，已于1951年成立了包括拥有强大经济潜力的西德在内的使煤炭钢铁工业同市场化的超
国家机构。
欧洲防务集团是由法国当时的总理普利文发起成立的，称为普利文计划。
1952年5月27日，这6个国家签署了关于成立欧洲防务集团的条约。
从1953年到1954年，斯大林去世，朝鲜停战，印度支那停战，严重对立的东西方集团开始出现缓和。
这时法国的舒曼、普利文下台，孟戴斯—弗朗斯上台，法国对允许西德重新武装并要法国放弃部分军
事主权的这个机构产生怀疑。
尽管西德和其他国家批准了条约，但1954年8月30日法国国会停止审议批准该条约的法案，终于使欧洲
防务集团流产。
英国不喜欢超国家组织，像对待煤钢联营的态度一样，也没有加入这个机构。
由于防务集团的流产，西欧的防务体制呈现空白。
英国积极进行工作加以调整，与西欧6个国家组成了西欧联盟。
西德的重新武装与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的合作关系从而得以实现。
欧洲防务集团基本上与欧洲煤钢联营一样，由高级机关、议会、部长理事会和法院4个主要机构组成
。
高级机关由完全独立于政府的、具有一般能力的委员组成，拥有管理该集团的主要权限，并管理该集
团原有的统一军队：欧洲防务军。
因此，该机构被认为是超国家组织。
欧洲防务军基于个别及集体自卫权而行动。
总司令和部队军官一概由防务集团任命。
这些组织机构、军队以及预算都是该集团固有的。
　　1955．5．20  比、荷、卢：拟定交通、能源、经济扩大合作。
　　1955．6．1—2  六国外长决定了继续整合的具体步骤。
组建以保?斯巴克为首的专家委员会。
　　1955．7．9  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比利时国务活动家斯帕克领导成员国政府代表起草并于1956
年4月21日完成的斯帕克报告。
内容：建立共同市场的基本方式，持续增长，提高生活；建立机构：三会和法院；和平利用、开发原
子能。
　　1956．5．19  六国外长在威尼斯决定举行旨在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核能共同体的谈判。
　　1957．3．25  六国在罗马签署《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核能共同体条约》即所谓的《罗
马条约》。
《核能共同体条约》　　有225条正文、5个附录、1个议定书；《经济共同体条约》有248条正文、4个
附录、9个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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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74．12．9  建立首脑理事会的决议规定每年举行三次以上例会，外长可与会，法律上不
是独立机构。
《单一文件》使政合进一步加强。
　　1979．3．13  实行欧洲货币体系和欧洲货币单位。
　　1979．6．7  首次直接选举欧洲议会。
　　1984．2．14  议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建立欧盟的条约草案。
(三权分立的新问题：80年代初意大利议员斯皮内利领导的欧洲议会中要求对欧洲合作进行改革浪潮的
结果)核心：将部长理事会的权力移到议会；减少成员国在共同体中的否决权，加强法院的监督权，接
受欧洲货币体。
　　1985．6-7  理事会米兰会议，一般事务会议，决定召开政府间大会。
目的：修改两个“罗马条约”，草拟关于欧洲政治合作和安全的“欧洲联盟条约”，1992年现单一市
场。
　　1985．6．14  于卢森堡的申根签署了“申根条约”，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和联邦德国
之间取消对上述国家过往人员的边境检查。
意大利于1990年，葡萄牙和西班牙于1991年，希腊于1992年加入此条约。
　　1986，1，1  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欧共体新成员。
　　1986．2  《单一欧洲文件》(1987．7．1．生效)作为一体化的重要文件签署。
《文件》对三个条约修改、补充，推动了进程；《文件》规定了1992年底前，建成单一内部大市场；
规定了旨在增加议会对理事会的决策影响(合作程序)“一致同意”程序部分地被“限定多数”代替，
削弱成员国的权力。
成员国的增多，使欧共体以全体一致同意作出决议愈来愈难。
由于成员国之间利害关系错综复杂，众多国家保持一致意见很不容易。
尤其自1980年初开始的预算分担问题，因为共同体制度运作上的障碍而不能解决，欧共体的一体化进
程前景黯淡。
在这种情况下，欧共体开始讨论将欧洲理事会的全体一致同意制度改为特别多数表决，强化欧共体委
员会的权力，发挥欧洲议会的作用。
正式提议改革共同体制度的是联邦德国的根舍和意大利科洛勃。
1981年11月1日，他们提出了旨在使欧共体制度有效运行的根舍一科洛勃提案。
这种改善制度的必要，自1982年4月30日英国提出减少欧共体预算分担比例，使欧共体预算争议恶化后
变得更加迫切。
在这一背景下，1983年6月17日至19日召开的斯图加特欧共体理事会会议通过了进行以改善共同体制度
和政策改革为目的的建立欧洲联盟谈判的宣言，具体地推进了欧洲一体化。
欧洲共同体的计划进展较快，1983年9月14日欧洲会议起草了设立欧洲联盟的条约草案，经过1984年6
月的欧共体理事会会议，在1985年9月9日的卢森堡理事会会议上得到具体化，尤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
的加入，使改善共同制度的压力明显加大，并使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1985年卢森堡理事会会议为制定全面改善共同体制度的单一欧洲法，决定于1985年12月区域共同体召
开两次政府代表会议进行最后谈判，其具体谈判内容如下：　　——随着欧共体的扩大，全体一致同
意制度已成为障碍，为了共同体制度运行的合理化，大力采取特别多数制度；　　——为牵制政府间
机关欧共体理事会的权力，扩大国际机关欧共体委员会的权力，积极扩大欧洲议会的参与，发挥其积
极作用；　　——为完成共同市场，加强欧洲货币合作；　　——加强欧共体产业的高技术基础。
　　1987，7．1  欧洲单一文件生效。
它拟定了实现完整的欧洲内部大市场的计划，和实行共同的外交政策。
　　1989  德洛尔委员会成立。
　　1990．4  科尔、密特朗建议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只有经济没有政治有违共同体宗旨和一系列政府间会议结果。
　　1990，10．3  德国统一。
　　1991，12．9  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市签约的欧共体12国政府首脑会议上，各国首脑一致签署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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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欧洲联盟的决议(简称马约)。
按此协议，将实行经济和货币的联盟，其中包括最迟在1999年实现货币统一。
欧共体将向政治联盟转变，欧洲议会的权利也将逐步扩大。
　　1992．5．2  欧共体12国和欧洲自由贸易组织7国的外长签署了关于成立欧洲经济区的协定。
　　1992，12．11  欧洲参议院在爱丁堡成功地解决了欧共体众多议而未决的问题。
在马约问题上，同意丹麦提出的特殊条件。
并在1993年着手与欧洲自由贸易组织中愿意加入欧共体的国家进行谈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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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著中，作者所涉及的课题，并非仅仅对公元二千年时的欧洲国家与经济的
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随着当今世界各族人民日益紧密的交往，和与之相应的各类生活事件的全球化与技术化，欧洲政治和
经济结构的变迁，必定也会特别之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以影响。
由于多年来这一关系良好而亲善，人们没有理由怀疑，双边关系会在欧洲整合的征兆下，发生任何改
变。
　　在法律、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内的发展现状方面，加深双方各自的认识与理解，将显得越来越
重要和必要。
在此意义上，作为其在联邦德国从事内容广博而卓有成效的学习及研究的见证人与咨询人，为这位和
我有着许多私交(可追溯到1982年)的专著作者，出据一份关于对这一特别庞杂与艰深的题材所作出的
准确阐述而必要的学术及专业资格鉴定，是责无旁贷的。
这本书的内容既涉及了战后欧洲宪法史及经济法史起点的背景，也涉及了共同体现存的和正在变化中
的诸多权限和各执行机制。
　　本书为那些热心和致力扩大中国与欧洲各国之间，尤其是和德国之间的人文、政治、法律与经济
关系的人士，传达有利于双方了解的必要知识。
此外，作者对欧洲新的法制和宪法状况的权威性阐述也使本书能为欧中人民交往及国民经济运行实践
提供有益的借鉴。
                                                        　　汉诺威大学终身教授　　下萨克森州前财政部长　　德国联邦红十字
总会司库　　西格弗里德·海茵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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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包括：功能主义的一体化；欧洲法和内国法；欧盟行政与立法机关；欧洲法的主要渊源等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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